
顺义区批发、零售企业支持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大力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，持续优化消费环境，不断激发市场活力，推动批发和零售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多层级完善和引导商业体系发展。对于符合区级支持标准的项目，由区商务局细化申报指南进行支持。对于同时符合市级政策支持标准、支持方向的项目，积极向市级部门推荐，争取相应项目资金补贴或奖励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本行政区域内依法经营，符合商务领域发展方向的批发、零售业市场主体。

第二章 支持方向

第四条 鼓励批发企业增加供给，推动高质量发展。对于全年销售额增速高于全区平均增速的批发企业，单个企业最高奖励全年销售额增量的0.4‰，且不超过1000万元。
第五条 鼓励零售企业稳定市场，精准扩大内需。对于全年销售额增速高于全区平均增速的零售企业，单个企业最高奖励全年销售额增量的4‰，且不超过1000万元。

第三章 项目申报

第六条 申报主体应按照区商务局发布的申报通知要求提交申报材料，申报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，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“政策兑现”频道(https://zhengce.beijing.gov.cn)，选择相对应的项目进行申报。

第七条 申报主体应坚持诚信原则，保证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如通过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获取支持资金的，一经查实，须退还已拨付的支持资金，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申报单位应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，且信用记录良好。

第八条 同一申报主体同一事项，已享受区级其他政策的，不再重复支持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九条 本办法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法律法规或北京市政策调整，按新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获得资金支持的申报主体应积极配合相关政府部门开展的审计、核查等工作。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区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xx年xx月xx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三年。《顺义区促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专项资金支持办法（2024年修订版）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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